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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共建共治共享”的中国社区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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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尽管在学术领域，社区存在“实体”论与“虚无”论的概念争辩，但是在中国的实务领域，社区一直是行

政管理单元。这客观上需要社区治理理论转向以社区行动为特色的干预主义。近二十年来中国社区存在“碎片化”

发展的态势，针对此现象，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治

理体制，以纠正基层社区的碎片化现象。经过五年多的运行，尽管一些社区获得了一些典型经验，但总体来看，

碎片化困境并没有改变。认为要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共建共治共享”社区治理目标，需要确定政府民政部门

作为督察与执行机构，以落实相关社区治理任务。如此，社区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目标

才能够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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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区内涵及流变 

 

滕尼斯[1]在《社区与社会》(Community and Society)

中将“社区”定义为“一个由自然意志控制，以熟悉、

同情、信任、相互依赖和社会关联为主的社会共同体

组织”。他判断，社区正在向一个有理性意志控制、陌

生、缺乏信任为特征的社会变迁。后来，曼恩、斯宾

塞、马克思、托克维尔、迪尔凯姆、韦伯、贝克尔以

及费孝通等学者一致认为，传统社会的再生产是社区

性的，而在现代社会则是超社区的，甚至是一个全民

化的过程[2]。当代社会迅速变迁，社区概念成为学界

重要话题。针对社区概念的模糊性，有学者甚至认为

不可能对其做出明确界定[3]。希勒里[4]依据当时的文

献，总结了 94 个社区定义，在众多定义的基础上发现

了 3 个基础性概念元素，分别是：地理区域、居民之

间互动构成的社会关系以及共同纽带意识。其中，地

理要素最重要，地点、物理边界或地理上的连续，是

社区的基础，社区的存在需要有一个稳定的、永久的、

地理封闭的居住场所[5−6]。 

近些年，学者们认识到，过于强调社区的地域性

限制脱离当代社会的发展现状。一些学者开始强调社

区的共同观念、情感与理想。如毕德尔认为居民们的

任何一种共同观念和认同都可以称为社区[7]；麦克米

兰认为社区应该是人们的共同归属感[8]，这种归属感

是一种把人们连接起来的情感、共同的理想和承诺。

随着全球化的拓展，新自由主义观念的传播，人口流

动的加速，经济不平等的加剧，环境政治的兴起以及

网络媒体与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等，社区概念去属地

化[9−10]趋势明显。除此以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女性

主义理论、反种族主义以及绿色环保理论都对传统社

区概念的地域性限制提出了挑战[11]。 

以此为背景，所谓的“社区消亡论”出现了。社

区消亡论强调，“社区作为地域，人类生活共同体将不

可避免、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与终结”[12]。帕克指出，

“在那里，成千上万的人虽然居住和生活近在咫尺，

但是连见面点头之交都没有，初级群体中的那种亲  

密关系弱化了，依赖这种关系的道德秩序慢慢解体 

了”[13]。随着城市住房市场化的迅速拓展，人们根据

工作需要选择居住，与社区以外的联系日益增多，而

与社区内的联系迅速减少，社区功能日趋弱化甚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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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存在 [14] ，成为“脱域的共同体” (disembeded 

community)。越来越多的人借助互联网与通信技术在

“网络虚拟社区”中建立交往和社会联系。 

当人口流动成为社会常态以后，大众社会来临。

布鲁姆把“大众社会的结构”特征归纳为：大规模性、

异质性、群众对公共生活的无障碍接近、持续的变化

等；把大众社会的社会心理变迁归纳为：个体角色的

快速转换、表达和思维模式的多样性[15]。面对这些新

的态势，韦尔曼和雷顿主张社区居民应从地域和邻里

关系的局限中超脱出来，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接触和

结交朋友，形成超越地理边界的“群体”，这就是所谓

的“社区超越论”[16−17]。然而，大众社会在将传统禁

锢即相对狭窄的地理空间限制打破以后，并不能够从

根本上改变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诉求和消解人类的群

体性本能。于是矛盾现象就出现了：在群体层面，一

方面群体内部凝聚力强与整合程度高，另一方面则是

群体之间摩擦与冲突加剧；在个人层面，一方面居民

在公开场合戒心重、冷漠、自私，而在私人场合则是

热情助人、相互信任和充满人情味。当代社区在地理

边界上出现超越，在心理边界上则凸显重构迹象。这

样的社区在涉及维系群体纽带时群体行动会比较强

烈，而当纽带以外的元素受到侵害时，往往难以唤醒

社区成员。 

尽管从技术上看，“地球村”已经成为现实，但是

不同的“共同体”之间差异与纷争似乎并没有减少，

以共同体为基础的多样化行动仍然随处可见。“社区维

持论”的声音仍然强劲。“一些传统社区在回应大社会

一体化进程时，其地方和社区共同体的特点和力量不

仅存在，有的甚至比以前更加明显、强大”[18]。即使

在现代都市，也广泛存在相互依赖的关系和社区情    

感[19]。刘易斯发现，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

家的城市中都存在内聚性和认同感很强的“都市村

庄”，邻里与亲属关系在当代都市仍然密切与强大。库

卜鲁姆指出，由于现代城市住房市场具有强社会选择

机制，这促使阶层化的居民社区的共同意识形成并获

得强化[20]。曼纽尔·卡斯特的研究甚至发现了“一种

抵制性认同”，这种认同“拒绝被全球流动与激进的个

人主义所冲走”“他们围绕着神、民族及家庭等传统价

值建造其社区，以及他们以族群之徽记纹章与领域之

防御设施安营扎寨”[21]。因此重塑社区精神、培育社

区意识已成为促进城市社区持续运行的重要任务[22]。

正因为此，社区内涵在西方的政治与行政管理上变得

非常重要[23−25]。 

虽然，在国际上，学术界对社区的涵义存在众多

纷争；但是，在中国的实践层面，社区内涵的具体化

则相当迅速而干脆。民政部于 1986 年第一次提出“社

区”概念，1998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

委员会组织法》将城市居委会改称社区居委会。这样，

在中国各城市、各城镇的社区前面加上一个确切的地

名后，它就特指具体的行政区域了。 

 

二、转向行动的社区理论 

 

结构功能主义、冲突学派以及行动主义三大理论

体系对社区研究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结构功能主

义学派主要考察各种社会设置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满足

由一个共享的规范体系所限定的各项功能要求，从而

形成一个有序的、自我生长的、动态均衡的功能整体。

由此看来，意识形态的统一被置于非常重要的地    

位[26]，系统组成部分的基本使命是完成整体的基本功

能，社区内部诸要素需要配合社区整体发展需求。马

林诺斯基和布朗在 20 世纪 20—40 年代就指出文化在

社区中发挥重要的整合功能；桑德斯则重视社区中的

个人、群体、机构之间相互交往、相互作用形成的网

络[19]；罗兰·沃伦指出社区也是“宏观的系统的节点”，

需要对村庄、教区、贫民区、郊区、城镇本身或城市

中心地带等具体节点的功能及其发挥做研究。然而，

上述研究成果与研究视角在冲突学派看来，有“告别

主体”[27]之嫌疑。 

冲突学派着眼于竞争、变迁、冲突等关键词。马

克思主义理论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

交往形式实践的矛盾”[28]。该理论假设：社区是人们

聚集在一起追求利益的地方，各自对利益的追求会导

致社会成员间的不平等，进而产生冲突，冲突是固有

的，它有利于社区发展。W.A.葛木森于 20 世纪 60 年

代研究了新英格兰 18 个社区的争端，他将冲突分为积

怨的冲突和常规的冲突[29]。他断言：政治控制、社区

整合程度低会导致更多积怨冲突，而常规的冲突则导

致社区比较沉闷和发展停滞。其后，桑德斯在《社区

论》一书中概括了社区冲突的 3 个要素：对立的关系、

不同的权力分配以及社区居民的某种激烈的情绪[19]。

威廉•甘莫森发现，社区内“同盟力量或支持团体的缺

失”、宗教层面终极现实崩塌容易使居民产生怨恨[29]。

这说明，要消除社区内的冲突不可能，也没有必要。 

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社区一方面从整体上需

要提质发展，另一方面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也需要提

升。1952 年联合国成立了专门机构，并于 1954 年改

名为“联合国社会局社区发展组”。于是，指向社区行

动的理论越来越受到重视。“社区发展”演进为侧重“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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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空间结构建设”，到社区全域发

展。人们通过积极主动刺激、动员、鼓动民众将社区

环境美化、音乐化，改造人际关系环境，通过倾听与

小组会话，引导并集中各方能量以提升人际情感以及

社会生活[30]。社区行动理论之所以日益受到重视，其

一，其内涵体现了一种自上而下的社会发展干预模式，

这契合了二战以后民族国家的发展逻辑。国家治理“需

要通过‘居住地的小手法’—通过范围、界限、监督、

分隔、社会戒律和空间区分的一种精巧的地理学来达

成”[31]。其二，它还是提升全民共识的工程。社区行

动可以“促进全国水平的认同的形成”[32]。其三，社

区行动可以实现社会整合和社会团结。“社区不仅意味

着重新找回已经失去的地方团结形式，它还是一种促

进街道、城镇和更大范围的地方区域的社会和物质复

苏的可行办法。”[33]其四，良好的社区行动回应人们

的本质诉求，帮助进入社区的人们“找到了一个社交

世界，有名有份，扮演角色，找到适应和安全感”[34]。

其五，社区行动是一种促进基层民主建设的积极的政

治行动。社区可以集合居民的相关信息传达给国家，

保障居民利益，联结居民发出社区政治声音[35]。有效

的良好的社区行动可以形成新的社区治理结构，构建

“一种由共同的目标支持的社区公共事务方面的活动

或管理机制”[36]，从而增强社区凝聚力、提高社区自

治能力、增进社区成员福利、推进社区经济和社会进

步的过程[37]。 

就如何将社区理论转向行动，即实现社区有效治

理这一议题，有学者根据公民社会成长与政府职能转

型两个维度，将社区治理区分为四种模式，即“国家

控制社会模式、社会参与国家模式、国家与社会合作

模式、国家与社会共生模式”[38]。另外，如果根据社

区行动动力来源以及行动是否经过规划来划分，也有

四类：第一类社区行动的动力来源社区内部，且行动

多源于自发性，有很强的民俗、习俗特征。代表性的

成果有：费孝通的《江村经济》，马林诺斯基的《西太

平洋上的航海者》，林顿夫妇的《中镇》，雷德菲尔德

的《提波兰:一个墨西哥村庄》，沃纳的《扬基城》等

著作中描绘的社区；第二类社区行动力来源于内部，

其行动有明显的指向并经过规划。实践中发展得比较

好的社区，如天津的大邱庄、江苏的华西村、安徽的

小岗村等；第三类社区行动动力来源于国家推动、市

场介入等外部力量，社区行动有相应规划。以城镇化

过程中数目较多的失地安置社区以及农村区域内的贫

困村为代表；第四类社区行动动力来源于国家、市场、

社会组织与社区内部等多方联合。这类行动如果联合

良好、规划有序科学且符合人文价值，往往能够产生

很好的效果。2000 年以后，这类社区行动被称为“社

区治理”，这类社区治理逐步被上升为国家战略。围绕

社区治理这一主题，中国学术界在近 20 年做了相当多

的探讨与研究，发表的论文数目逐年增多，从 2000

年的 3 篇到 2017 年的 871 篇。社区理论的确走向了 

“行动”。 

 

三、社区治理行动困境 

 

虽然社区治理行动在逐步升温，但是正如清华大

学教授李强于 2018 年 5 月在一次讲座中提到：相比中

国的市场建设，中国社会建设至少晚了 20 年。社会建

设的严重滞后导致我国城市在推动现代社区治理行动

时面临一系列困境：有“社区组织碎片化、社区公共

性衰落、社区生活个体化”[39]；有“集体行动困境”
[40]；有“社区治理主体参与非平等性、价值观与利益

的冲突、组织内生动力不足”困境[41]；有“社区多元

主体无序博弈、社区失灵以及 NGO 应有作用难以体

现”的困境[42]；等等。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

施，村改居社区的治理面临更大难题，归纳一些学者

的研究，这类社区的治理困境大致有：“产权不清导致

集体经济难以发展、组织关系不顺、社区自治能力不

强、公共服务落后”[43]；“居民之间不团结，身份认

同内卷化，社区参与动力不足，社区管理制度匮乏，

社区治理中政府独大”[44]；“集体产权制度存在很强

的封闭性与束缚性，乡村经济社会结构不能迅速转向

开放”[45]；“社区治理主体权责不分、社区自治功能

弱化、居民及社会组织参与不够”[46]等不足。如果上

述研究成果具备良好的信度与效度的话，那么中国基

层社区的“原子化、碎片化”仍然是普遍状态。 

尽管“碎片化、原子化以及快速变迁”已经成为

目前中国基层社区的基本事实，然而，经济成长、科

技进步，智能化、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迅速发展，

这使中国政府已经完全具备能力将所有的“社会碎片”

连接起来，实现中国社会重大领域或重大问题的一体

化治理。基于最大程度自信，中共中央十九大在十八

大报告的基础上继续强调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

社会治理格局，继续强调“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

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为治理体制，这一治

理体制要求政府必须承担社区治理的首要责任[47−49]。 

从党的十八大闭幕到十九大召开，“党委领导、政

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这“二十

个字”的治理体制并没有得到较好地落实，其中原因

大致是：第一，“党委领导”被理解为“党建”工作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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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50−52]；第二，“政府负责”的具体内容歧义多：有

人认为政府的责任有四个方面，即指导社区建设，提

供社区公共服务，维持社区治安与秩序，提供社区社

会保障[53]；有人认为政府的责任应该是，基层建设、

管理与组织、领导与监督[48]；还有人认为政府责任是

创造协商民主条件、保证协商过程的良性互动以达成

利益的一致，保障协商结果的利益实现[54]；也有学者

认为政府责任是，征地拆迁、经济发展、社区基础工

作、民主测评[55]。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的责任被理解得

五花八门，这就使社区治理实践中政府责任存在“随

机性”与“任意性”。第三，“社会协同”无论在认知

或行动层面都没有明确性与统一性。有人认为社会协

同的前提是培育多元化的治理参与主体[56]；有人认为

是“大联动”[57]；有人主张“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性、

平等性、协同性和有序性，它有赖于良好的社会资  

本”[58]；也有人为社会协同“就是政府发挥主导作用，

建立健全各种制度化的沟通渠道和参与平台，推动落

实各项相应的制度建设和政策措施，充分发挥社会力

量”[59]；还有人认为社会协同是“社会组织与政府、

企业、社区以及社会组织自身的协同”[60]。非常明显，

“社会协同”在所谓的社区治理实践中被各式各样地

理解。第四，“法治保障”的基础议题，即用什么法，

如何治，保障什么以及如何保障等关键问题均没有得

到清晰规定。有学者认为这方面的研究才刚刚开    

始[61]；有认为“法治保障”就是在社区治理中注入法

治功能[62]；有认为是社区居民依法自治[63]；也有认为

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

动作用”[64]；城市社区治理法治化存在“相关立法内

容滞后、制度设计不科学、法律缺乏实效”等突出问

题[65]。总而言之，“二十个字”的治理体制之所以在

各地出现随意性、任意性实践，核心原因是缺乏履行

治理机制的督察与负责推动的部门。 

 

四、落实“共建共治共享”社区 
治理行动责任 

 

面对种种困境，还是有一些城市政府与城市社区

在积极主动地行动，以破解社区治理中的“碎片化”

难题，谋求十九大报告中描绘的“共建共治共享”社

会治理格局，探索实践过程产生了不少好的社区治理

经验。例如：①深圳市宝安区某街道的“一核多元模

式①；②武汉市推行“883 社区建设行动计划”②、“农

村家园建设行动计划”、“两型社区”社会治理工程、

“江汉模式”、百步亭社区治理样本③[66]；③上海的经

验是以“党建引领”为核心，形成网格化、区域化、

枢纽化的党建体系，政府层面则形成网格、平台的治

理体系，居委会层面形成以社区协商为中心的自治共

治体系，调动和整合各类主体和资源参与社区治    

理[67]；④杭州的经验是在社区提供新的自组织平台，

激活、重构和整合社区内已有的包括自组织在内的社

会资源，以提升社区治理效能。[68]；⑤山东省垦利县

的经验是构建“三个体系”(县、乡镇、社区三级组织

领导体系、党组织领导的社区群众自治体系、科学有

效的管理制度体系)，打造一个智慧社区数字服务平台
[69]；⑥成都市武侯区的经验是积极促进社区、社会组

织和社工人才有效衔接，探索“三社联动”新机制[70]；

⑦北京市东城区的南锣鼓巷的经验模式是将政府的

“手”与民间的“手”形成合力，让商会走向前台，

治理社区乱象[71]；⑧湖南省则于 2018 年起积极在全

省各乡镇建设一个社会工作站，强化乡镇层面的社区

治理。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希望通过治理方式“重心向

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

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进而实现社区治理“社会

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这“四化”目标。“党

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

这“二十个字”的治理体制从顶层设计层面考量是科

学合理的。上述列举的各地社区建设经验已经足够说

明，如果能够强力推进社区治理工程，则社区治理一

定会产生很好的效果。社区治理与其他相关重大工程

的推进一样，需要有激励机制、问责机制与监督机制，

而这三大机制的履行也需要有实施主体。尽管党的十

八大提出了“二十个字”的推进机制，却没有明确实

施主体，以致其后五年来社区治理的效果很不明显。

为了真正实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社区治理“共建

共治共享”目标，确定一个政府部门负责落实、督察

与问责显得特别重要。我们认为，这个部门最好是民

政部门，个中缘由另文阐述。 

有理由推定，民政部门承担社区治理任务并获得

特别授权以后，需要在战略上明确习近平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在行动上具体落实“党委领导、政府负

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设定的任务与

职责范围，以形成统一协调的社区治理格局。民政部

门根据下述设计督察、激励与问责：第一，在“党委

领导”这一层面，需要以现有的行政区划、行政级别

为基准，设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就社区治理的领

导方略，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领导

各级社区治理。社区治理单元以现有行政区划为基准，

评判标准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要求在社区内获得

真实体现，如：①提高安全治理的能力，化解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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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发展、生命至上，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

格权。②培育积极心态，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

向上。③推动基层、社会组织多承担社区具体治理任

务。④提高“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

平。第二，在“政府负责”这一层面，以行政区划为

基准，各级政府负责其区域内的社区治理，实施“社

区(村)→街道(乡镇)→区(县)→市→省→国家”的多级

纵向治理责任制，形成纵向管理、激励、监督与问责，

横向信息大数据有效运行的格局。借鉴发达国家社区

治理经验与本土研究成果，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综合预判、布置或提质所属区域的硬件设施、软件设

施、数据信息网络以及服务机构。各级别民政部门要

能够监督并约谈不作为或乱作为的相应级别的领导干

部与相关责任者。根据行政区域发展水平，重点做好

五级规划，即“社区(村)→街道(乡镇)→区(县)→市→

省”。各级政府在上级政府的指导与授权的基础上，以

一定时间段为基准设置本行政区域的社区治理与社区

建设任务。如社区社会工作站建设，社区大学的开办、

社区养老机构的设置、社区医院的建设、居民事务处

理、社区精神文化培育与践行、社区公共事务运行等，

以提升居民素质与能力，培养自信，保障安全，体现

“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治理水平。第

三，社会协同。“社会协同”层面中的“社会”主要是

指社会组织，目前中国社会组织总体上尚在发育培养

之中，中西部社会组织就更加稀缺，甚至很多县域内

没有一个符合现代标准的社会组织，因此，当前的急

迫任务是培育社会组织。可以采用以下两种方式结合

推进培育进程：先由政府牵头组建，如湖南省在每个

县(区)设置一个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引进发达地区的

社会组织进驻并指导孵化。再就需要在社区治理实践

中检验效果，通过社会组织连接社区内的居民，进而

实现社区内居民之间的网络化、智能化，让社区内居

民获得专业化服务。第四，公众参与。曾经的“雷锋

精神”鼓励了许多个人积极参与公共事务，而今因为

人口变迁以及快速流动的社会现实，国家需要有新的

思路才能吸引并调动公众的参与积极性。笔者曾经提

出“服务银行”的公众参与体制，即公民在有体力、

有精力、有时间的前提下，去服务有需要的“他者”，

然后经过第三方(服务银行)的认定，将服务存入银行，

待到自己需要他人照顾时再从“服务银行”提取，获

取他人服务，以此来提升公众参与服务的积极性[72]。

其实，此类服务体系在瑞士已经开始普及。当然，以

其他方式推动公众的参与积极性也是非常必要的。第

五，“法治保障”。几十年的市场转型，中国法制化进

程迅速，不过令人尴尬的是，目前推行的许多法律制

度主要来源于借鉴西方国家以个人权利为中心的法律

体系，这与中国传统上崇尚群体、以国家为核心价值

的观念存在较大冲突。社区治理的法治保障是在社区

内部实现“共建共治共享”，因此其导向应该以社区群

体价值为核心，同时也不损害个人利益。具体运行时，

需要设置成员“资格逻辑”与“市场逻辑”的双轨运

行机制。所谓的“资格逻辑”是指各社区居民，根据

居住资格而获得的成员资格，享受面向该社区所有成

员的基本福利，福利提供遵循底线原则、免费原则。

而“市场逻辑”是在社区内提供依据市场规则运行的

服务，允许相关服务机构在提供服务时收取市场通行

的费用，以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如此，社区治理中

的法治需要在现有市场法制与社会保障的基础上做分

类更新，这自然是一重大理论与现实难题。如果没有

一个专门的部门，如民政部门负责落实，“法治保障”

自然就容易落空。 

我们知道，中国地域范围内基层社区在发展程度、

基本特征上存在巨大差异，不同类型的社区在具体社

区治理过程中所使用的技术与逻辑也应该不一样，正

因为此，才更需要特定部门(民政部门)的统一领导与

执行。如此，社区治理才能真正契合现代政府行政过

程的专业分工体系，基层社区治理也就能落到实处。 

 
注释： 

 

①   “‘一核多元’模式”又称“1+3+N 模式”。“1”是指社区党

委，“3”是指社区居委会、社区工作站、社区服务中心，“N”

是指各类社区社会组织。(李和中, 廖澍华. 行政主导的“村

改居”社区治理困境及其化解——基于深圳市宝安区 S 街道

的个案分析[J]. 社会主义研究, 2017(2):105-111. 

②   883 是 2002 年武汉市 7 个中心城区的社区总数，划分为五种

类型：老城区型、新建住宅区型、单位型、混合型、城郊结

合型。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最终将社区治理集中在四

个方面：就业和社会保障、城市管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社会服务。(见：佚名. 和谐之基——武汉市社区建设 883 行

动计划纪实，http://www.wydbw.com/info/18/703.html 

③   武汉市的基本做法：实现四个主体(政府、社区、社会组织、

居民)职能归位，建立多方联席议事机制(社区“两委”、业主

委员会、物业公司、驻社区单位“四方联席议事”制度和由

社区“两委”、居民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知名人士等

组成的社区协商议事委员会)，建立三位一体(政府向社区、社

会组织、企业购买服务)的服务供给机制，建立“三社联动”

(全市 1294 个社区培育发展了 8000 多家社区社会组织，其中

有 4000 多家直接参与社区管理和服务)运行机制。(见：王杰

秀, 何立军. 社区治理创新的“武汉经验” ——武汉市社区治

理创新调研报告[J]. 中国民政, 2015(1): 32-35. 
 

参考文献： 

 

[1] TONNIES F. Community and society[M]. London: Dover 



政治与社会研究                            李斌：迈向“共建共治共享”的中国社区治理 

 

145

 

Publications, 1887. 

[2] 王铭铭. 小地方与大社会——中国社会的社区考察[J]. 社会

学研究, 1997(1): 86−96. 

[3] 常铁威. 社会经济与设施建设[J]. 宏观经济管理, 2004(2): 

49−52. 

[4] HILLERY G A. Definitions of community: areas of agreement, 

Rural Sociol[J]. 1955(20): 111−123 

[5] BELL C, NEWBY H. The sociology of community: A Selection 

of Readings[M]. London: Frank Cass and Company, 1974: 29. 

[6] GUSFIELD J R. Community: A critical response[J]. 

Contemporary Sociology, 1975, 5(6): 826. 

[7] BIDDLE 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unity and individual 

measures of wellbeing: Comparisons by remoteness for 

Indigenous Australians[J]. Australian Geographer, 2014, 45(1): 

53−69. 

[8] MCMILLAN D W, CHAVIS D M. Sense of community: A 

definition and theory[J].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1986, 14(1): 6−23. 

[9] BUTSCH R J, SENNETT R. The psychology of society: An 

anthology of classic writings on the basic issues, developmental 

concepts, and leading theories of social psychology[J]. 

Contemporary Sociology, 1978, 7(3): 376. 

[10] 徐鑫, 于文波, 杨育人. 社区配套设施“非属地”现象及规划对策

探讨[J]. 城市规划, 2010(8): 56−60. 

[11] KEITH POPPLE. Analysing community work: Theory and 

practice[M]. 2nd, Berkshire: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15: 200. 

[12] 程玉申, 周敏. 国外有关城市社区的研究述评[J]. 社会学研

究, 1998(4): 56−63. 

[13] PARK R E. The city: Suggestion for investigation of human 

behavior in the urban environment[M]. New York: Appleton- 

Century-Crofts, 1916: 91−130. 

[14] FISHER C S. The Urban expetience[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4: 131−137. 

[15] BLUMER, HERBERT. The concept of mass society, reprinted in 

social order and the public philosophy: An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Work of Herbert Blumer by Stanford M. 

Lyman and Arthur J. Vidich, Fayetteville[M]. Arkansas: 

University of Arkansas Press,1988: 72. 

[16] 常铁威. 新社区论[M].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5: 52. 

[17] 夏建中. 现代西方城市社区研究的主要理论与方法[M]. 社会

学, 2000(8). 

[18] 王铭铭. 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

联书店, 1997: 297. 

[19] 桑德斯. 社区论[M]. 徐震, 译. 台北: 黎明文化事业公司, 

1982: 16. 

[20] KORNBLUM M. Blue collar community[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4: 38−39. 

[21] 曼纽尔·卡斯特. 认同的力量[M]. 曹荣湘, 译. 北京: 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411. 

[22] HAYS R A. Unfair housing: How national policy shapes 

community action[J]. Perspective on Politics, 2003, 20(2): 

602−603. 

[23] DAY G. Community and everyday life[M]. London: Routledge, 

2006. 

[24] DELANTY G. Community[M]. London: Routledge, 2010. 

[25] JOSEPH M. Against the romance of community[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2. 

[26] MITCHELL D J B. Industrial relations systems [J]. Industrial & 

Labor Relations Review, 1994, 47(3): 513−514. 

[27] 提姆梅伊, 詹森 L 包威尔. 社会理论的定位[M]. 第二版. 姚

伟, 王璐雅,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59. 

[28]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

斯选集: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115. 

[29] WILLIAM A G. The strategy of social protest[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249−268. 

[30] MCELWEE G, SMITH R, SOMERVILLE P. Conceptualising 

animation in rural communities: The Village SOS case[J]. 

Entrepreneurship & Regional Development, 2018, 30: 1−26. 

[31] 爱德华·W. 苏贾. 后现代地理学: 重申批判社会学理论的空

间[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234. 

[32] C. E. 布莱克. 现代化的动力[M]. 段小光, 译. 成都: 四川人

民出版社, 1988: 33−34. 

[33] 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M]. 田禾, 译. 南京: 译林

出版社, 2000: 83. 

[34] W. I. 托马斯、F.兹纳涅茨基. 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M]. 张友

云,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0: 8. 

[35] 夏建中. 社会学的社区主义理论[J]. 学术交流, 2009(8): 118. 

[36] 潘泽泉. 行动中的社区建设: 转型与发展[M]. 北京: 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 2014: 256. 

[37] 史柏年 . 治理: 社区建设的新视野[J]. 社会工作: 学术版 , 

2006(7 月下): 8. 

[38] 李慧凤. 社区治理与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基于宁波市社区

案例研究[J]. 公共管理学报, 2010, 7(1): 67−72. 

[39] 杨君, 徐永祥, 徐选国. 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何以可能?  

——迈向经验解释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J]. 福建论坛(人文社

会科学版), 2014(10): 176−182. 

[40] 佘湘. 城市社区治理中的集体行动困境及其解决——基于理

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视角[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 

2014, 43(5): 32−38. 

[41] 薛晓东, 王灵垚, 邢浩然. 城市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的困境

研究[J].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2017, 19(2): 1−4. 

[42] 康宇.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发展历程及现实困境[J]. 贵州社会

科学, 2007(2): 65−67. 

[43] 顾永红, 向德平, 胡振光. “村改居”社区: 治理困境、目标

取向与对策[J]. 社会主义研究, 2014(3): 23−25. 

[44] 吴晓燕, 赵普兵. “过渡型社区”治理: 困境与转型[J]. 理论

探讨, 2014(2): 152−156. 

[45] 李增元. 集体产权背景下的农村社区治理:困境及出路[J]. 理

论与改革, 2014(2): 70−74. 

[46] 李和中, 廖澍华. 行政主导的“村改居”社区治理困境及其化

解——基于深圳市宝安区 S 街道的个案分析[J]. 社会主义研

究, 2017(2): 105−111. 

[47] 柯尊清. 当代中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研究——基于政府管理

的分析[D]. 昆明: 云南大学, 2016. 

[48] 张鲁宁. 基层政府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责任担当[J]. 人民论

坛, 2017(13): 64−65. 

[49] 黄琴. 论政府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应然角色[J]. 理论与改革, 

2007(4): 63−65.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年第 24 卷第 6 期 

 

146

 

[50] 沈跃春. 以社区党建创新为引领 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J]. 唯

实, 2014(10): 42−45. 

[51] 孙肖远. 社区复合治理与社区党建领导体制创新——以南京

市鼓楼区社区治理实践为例[J]. 理论导刊, 2012(6): 51−53. 

[52] 甄小英 . 党建科学化助推社区治理现代化 [J]. 人民论坛 , 

2015(1): 64−65. 

[53] 王永红. 城市社区治理中政府的角色定位及其职能[J]. 城市

问题, 2011(12): 79−83. 

[54] 陈景岭. 城市社区“善治中的政府责任” ——基于协商民主

理论[J]. 生态经济(中文版), 2008(10): 54−56. 

[55] 陈伟东, 许宝君. 社区治理责任与治理能力错位及其化解  

——基于对湖北12个社区的调查[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 2016(1): 101−107. 

[56] 胡小君. 从分散治理到协同治理:社区治理多元主体及其关系

构建[J]. 江汉论坛, 2016(4): 41−48. 

[57] 陈慧荣, 张煜. 基层社会协同治理的技术与制度: 以上海市A

区城市综合治理“大联动”为例[J]. 公共行政评论, 2015(1): 

100−116. 

[58] 刘卫平. 社会协同治理: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基于社会资

本理论视角[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37(4): 

20−24. 

[59] 郁建兴, 任泽涛. 当代中国社会建设中的协同治理——一个

分析框架[J]. 学术月刊, 2012(8): 23−31. 

[60] 朱力, 葛亮. 社会协同:社会管理的重大创新[J]. 社会科学研

究, 2013(5): 1−7. 

[61] 颜慧娟. 民生法治: 十八大以来农村社区治理创新的法治保

障研究[J]. 社会主义研究, 2016(4): 129−135. 

[62] 马 涛 . 基 层 社 区 治 理 需 要 注 入 法 制 化 动 能 [EB/OL]. 

(2018-05-15)[2018-06-23].http://www.rmlt.com.cn/2018/0515/5

18988.shtml?from=timeline 

[63] 许小成. 浅谈城市社区治理法治化[J]. 改革与开放, 2015(14): 

67−68. 

[64] 马太建 . 更好地发挥法治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J]. 群众 , 

2014(10): 57−58. 

[65] 梁迎修.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法治化探析[J]. 郑州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 2014(2): 64−67. 

[66] 王杰秀, 何立军. 社区治理创新的“武汉经验”—武汉市社区

治理创新调研报告[J]. 中国民政, 2015(1): 32−35. 

[67] 李威利. 党建引领的城市社区治理体系:上海经验[J]. 重庆社

会科学, 2017(10): 34−40. 

[68] 李行, 杨帅, 温铁军. 城市社区治理的再组织化——基于对杭

州市社区治理经验的分析[J].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14, 18(2): 

83−87. 

[69] 中共垦利县委、垦利县人民政府. “三个体系”“一个平台”

——山东省垦利县社区治理经验[J]. 中国民政 , 2014(11): 

44−44. 

[70] 巫敏. 社区治理创新的“武侯经验”[J]. 社区, 2017(12): 10−11. 

[71] 潘媛媛 . 参与社区治理的“南锣经验”[N]. 人民政协报 , 

2017-05-19(007). 

[72] 李斌, 王镱霏. 走向协同型的社会治理[J]. 社会工作与管理, 

2015, 15(1): 21−26.  

 

Towards China's community governance 
of "Co-construction and Co-governance and Sharing" 

 

LI 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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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academia, there exist debates over the concepts between "community of entity" and "community of 

nothingness", but in China's practical field, the community has always been the real administrative unit. Such practice, 

therefore, needs the theory on community governance to turn to interventionism characterized by the community action. 

In the recent two decades, there has existed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fragmentation in China's community. To deal with 

such phenomenon of fragmentation at the level of grassroots community, the Report at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proposed a social management featuring "Party committee leadership, government execution, social coordination,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law guarantee". After more than five years' operation, although some typical experiences have 

been obtained in some communities, the overall dilemma has not been changed. The present study holds that, to 

implement the community governance objective of “Co-construction, Co-governance and Sharing” proposed by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Report, Civil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s must be empowered to act as executive 

agencies to work out the relevant tasks. Only in this way, can the objectives of "socialization, legalization, 

intellectualization and specialization" in community governance be achieved. 

Key Words: borderline; individual fragmentation; community governance mechanism; Co-construc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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